
 

证券代码：300131               证券简称：英唐智控            公告编号：2023-070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一、担保及反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

司上海宇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宇声”）日常经营需要，上海

宇声拟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

万元。公司与上海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为“上

海中小微融担中心”）为上述债务提供担保，公司为上海中小微融担中心提供

反担保。 

公司已经2023年4月20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23年5月

12日召开了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公司及子公司申请融

资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上述担保及反担保事项在已审议通过的担保事项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公

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1、被担保对象上海宇声 

名称：上海宇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9674607431D 

法定代表人：吴建峰 

注册资本：500万元  

地址：上海市天宝路545号647室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网络信息、数码技术专业领域内的“四技”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销售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计算机及配

件，通信设备及相关产品（除卫星地面接收装置）。 

2022年度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营业总收入416,384,822.18元，营业利

润-6,460,737.35元，利润总额-6,460,736.00，净利润-8,547,182.78元，资产总额

299,693,361.83元，负债总额276,370,913.28元，所有者权益总额23,322,448.55

元。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海宇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 

2、提供担保及被反担保对象上海中小微融担中心 

名称：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管理中心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陆家浜路 1056 号 16 层  

法人代表：卢华  

注册资本：50 万元人民币  

与公司关系：无  

宗旨和业务范围：承担上海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的运营管理,  

开展政策性融资担保业务,协调处理基金理事会日常事务等职责。  

三、保证协议的主要内容 

债务人：上海宇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保证人：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管理中心 

1、保证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担保范围 

保证担保范围为主债权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下同）、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付的其他款项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

用。 

3、担保金额 

依据主合同由甲方为债务人办理授信业务而形成的全部债权本金，即人民



 

币壹仟万元整。 

4、担保期限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主合同项下债权

延期的，保证期间为延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主

合同项下债务分批到期的，则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该批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若债权人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及主合同之约定提前实现债

权或解除主合同的，则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或主合同解除之日

起三年。 

四、反担保函的主要内容 

反担保人：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管理中心  

主合同债务人：上海宇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主债权金额：1,000 万元人民币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自上海中小微融担中心代偿之日起三年  

4、保证范围：债务人向上海中小微融担中心出具的《委托担保承诺书》中

约定的债务人应向上海中小微融担中心支付的全部款项，包括：上海中小微融

担中心因履行保证责任支付的全部款项、自付款之日起的利息等费用。 

五、本次交易的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担保、下属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的担保总额合计为12.42亿元，实际担保余额

为3.73亿元。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及担保余额分别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资产的65.31%及19.63%。 

六、备查文件 

《保证合同》 

《不可撤销信用反担保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12月14日 

 


